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长江南京段
客汽渡航线停航封渡水位的通告
根据《长江干线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特别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32号）要求，为确保长江南京段客汽渡渡运安全，综合考虑长江南京段洪水期水文特点和客汽渡安全渡运条件，经征求辖区海事部门意见，现就长江南京段客汽渡航线停航封渡水位标准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下关水位达9.0米，燕子矶至八卦洲轮渡航线停航。

二、下关水位达9.5米，棉花堤至旗杆轮渡航线停航。

三、下关水位达9.5米，中山码头至浦口轮渡航线停航。

四、下关水位达10.22米，板桥汽渡航线停航。

特此通告。
南京市人民政府
2019年9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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